
  

关于在全局范围内推行工作日志制度的通知
各司法所，局机关各股室： 
为及时、全面、准确掌握我局干部职工日常工作状态，进一步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努力建设一支“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高素质司法行政队伍，经市局党组研究决定，在全局范围内推行工作日志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局干部职工均应按要求记录工作日志（工作日志样式见附件），要求制定每周工作计划和每天工作纪实：
（一）制定每周工作计划。每名干部职工结合各自岗位工作职责，对本人下周内要做的工作，详细填写工作计划中，并于每周一上报部门负责人；
（二）每天工作纪实。干部职工结合每周工作计划开展相关工作，应及时在工作日志上简要填写当天工作情况，具体写明时间、地点、工作内容，在每周周末要着重写明本周工作计划中未完成的工作内容和主要原因。
二、工作日志原则上采取“一人一本、一日一记、一月一归档”模式，必须采用电脑书写打印，由个人记录，各部门自行存档。
三、工作日志要求记录及时真实、全面完整、字迹清晰、表述准确，坚持写实原则，干什么写什么，表述要言简意赅，重点突出，避免重复琐碎，严禁用“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等类似表述代替每天的具体工作内容。
四、普通干部职工填写工作日志后，原则上每周由部门负责人签名确认。部门负责人工作日志每月由市局分管领导审核确认。
五、局政治办牵头负责全局干部职工工作日志的日常监督，通过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结合的方式，随时掌握干部职工在岗履职工作动态情况。市局领导每月抽查一次分管部门干部职工工作日志的记录情况。
六、干部职工工作日志记录情况将作为年终评优评先和岗位调整的重要依据。
七、对工作日志记载与实际工作不符或不属实记录一次的，由部门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出现两次的，提请由分管领导进行提醒谈话；对工作日志记载每周内出现三次以上或者每月累计出现五次以上弄虚作假情形的，将视情况在全局范围内进行通报。对存在上述情形需要予以问责或者不填报工作日志的干部职工，将按照《云南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试行)》《德宏州问责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八、本通知自2019年12月2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附件：1.每周工作计划表

2.芒市司法局工作日志（样式）                      
 芒市司法局
                          2019年12月1日
附件1
	日 期
	本周工作计划完成内容

	2019年12月2日至2019年12月8日
	

	日期
	上周工作计划中未完成的工作内容和主要原因

	2019年12月X日至2019年12月X日
	此栏本周可不用填写


每周工作计划表

（部门                  姓名            ）

部门负责人：

附件2
芒市司法局工作日志

（部门                  姓名            ）

（2019年12月2日至12月8日）

	星期
	日期
	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
	备注

	星期一
	2019

1202
	走访社区矫正对象XXX；

调解XXX纠纷；

组织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培训......
	上午
	
	

	
	
	
	下午
	
	

	星期二
	2019

1203
	
	上午
	
	

	
	
	
	下午
	
	

	星期三
	2019

1204
	
	上午
	
	

	
	
	
	下午
	
	

	星期四
	2019

1205
	
	上午
	
	

	
	
	
	下午
	
	

	星期五
	2019

1206
	
	上午
	
	

	
	
	
	下午
	
	

	星期六
	2019

1207
	
	上午
	
	

	
	
	
	下午
	
	

	星期日
	2019

1208
	
	上午
	
	

	
	
	
	下午
	
	


部门负责人：                       分管领导： 
NO.100










